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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理工学院教师教书育人的常规要求（试行） 

常理工委[2006]29 号 

各系、各部门： 

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职责。为推动教师教书育人工作，特制定以下常规要

求。 

一、教师要严格遵守教学工作规范，以优良的教风影响学生。教师要认真备

课，认真上课，认真批改作业，认真辅导答疑，认真组织考核考试，认真指导实

习实践。要按时上课、下课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离岗。上课要携带教案或讲稿。

授课要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，严格执行教学进度表。不擅自调课或停课，不私

自请人代课。需要调课应履行正常手续，并向学生做简明的解释。 

二、教师要严格要求学生，抓好教学管理工作。要教育学生遵守课堂常规，

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课，用心听课，作好笔记。教师要教育学生认真完成作

业、实验、设计、论文，诚信考试，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和评分。实验教师指导

实验应严格要求，实验前应检查学生预习情况，实验时应加强巡视检查，实验

结束时要审核实验数据和结果，验收仪器、仪表和其他物品。教师应恰当处理

教学中的问题，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纪律情况，要适时给予评价，鼓励先进，

督促后进，教育全体。 

三、教师要多途径、多方位地接触和了解学生，了解任课班级的学生思想、

品德和学习情况。教师要根据所任课程的特点，把握教学内容蕴涵的教育因素，

并通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，在课堂教学中将这些因素自然地完满地体现出来。教

师要结合教学工作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、学习习惯和发展能力的培

养，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，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

和实践能力。 

四、教师要积极参加师生共建优秀班集体活动。要全面关心学生成长，落实

各系下达的教书育人任务，按照规定要求积极参加班级建设、校园文化和社会实

践活动。教师要协助班主任、辅导员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抓好学生的学风

建设，参与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。教师参加师生共建优秀班集体活动的情况，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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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教师年度总结与考核内容。 

五、教师要协助系领导和班主任、辅导员做好特殊学生的个别工作，在思想

上、学习上、生活上、心理上关心学生成长。党员教师要在系党组织的安排下，

积极参与学生党员的培养、发展和管理工作。教师要积极参与学生考研的辅导和

组织工作，积极参与学生社团的指导工作。 

六、教师要恪守职业道德，言传身教，为人师表，在做人和做学问两方面为

学生树立榜样。教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敬业乐教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

教学工作上，遵守公共道德和劳动纪律；教师要热爱学生，尊重学生的人格，平

等对待学生，做到教学相长；教师要遵守学术道德，规范学术行为，自觉抵制学

术腐败；教师要勤于学习，唯实尚真，不断更新教育理念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；

教师在与学生接触的各种场合，在思想、言谈、衣着、仪表、态度等方面都要做

到文明道德，体现“止于至善”的目标追求。 

 


